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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石玄华 龙泉市安仁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员
周石玄华经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就是：我不是法官，没有

多大能耐，但我是和事佬，家庭社会都要以和为贵。从事调

解工作24年，他抱着对法律服务工作的热爱，潜心钻研调解

技巧和方法，在调解中以情感人、以理服人、以法促人，赢得

了当事人的信任与理解、支持与配合，被群众称为知心人，

被领导称为解决问题的好能手。2014年，他以优异的表现，

荣获省司法行政系统百名优秀人物称号。

叶雪伟 青田县温溪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员
从事司法行政工作8年来，叶雪伟化解大小矛盾纠纷

500多件，没有一起案件投诉和反悔。他还根据自己多年

调解经验摸索总结出“五字调解工作法”。2013 年，他

带领的温溪司法所被省司法厅评为五星级规范化司法

所；2014年，他被省司法厅评为司法行政系统十大最具

影响力人物；2015 年，他荣获省委宣传部、司法厅最美

浙江人·最美司法行政人荣誉称号，同年被评为全国模

范司法所长。

陈增标 松阳县西屏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员
从一名优秀的刑侦民警转型为一名基层人民调解员，

陈增标有一套“调解经”：只要对人民调解工作“热心”，为民

解难“尽心”，调处纠纷“耐心”，办起事来“细心”，对每件事

都“一碗水端平”，以诚取信，执法为民，持之以恒，就没有化

解不了的矛盾、解决不了的纠纷。从事调解工作7年来，陈

增标用自己的一言一行诠释着“调普结合、以法为本、便民

利民”的司法调解理念，先后被评为省优秀人民调解能手、

省优秀调解员。

马亦东 天台县白鹤镇人民
调解委员会主任

马亦东几十年如一日，扎根

基层、立足本职，心系群众、公正

调解，化解各类大小纠纷1600

余起，至今无一起调解后诉讼或

上访的案件发生。由于调解成

绩显著，马亦东多次获评天台县

优秀人民调解员、金牌调解员。

说起调解，马亦东有自己的秘

诀：调处纠纷要用亲情去和泥，

用事实来搅拌，用法理和道德来

做脸面，只有用正确价值基准明

辨是非善恶，才能防止社会赖以

维系的基础秩序的溃败，真正做

到“以德服人”。

赵剑彬 丽水市莲都区岩泉
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副主任

2010年投身人民调解工作

以来，赵剑彬把调处纠纷、化解

矛盾，当作联系群众、服务社会

的窗口，努力践行作为一名社会

稳定工作坚强卫士的信念和追

求。多年来，他注重把书本中的

理论知识、法律法规和工作经验

运用到实践工作当中，做到理论

联系实际，学以致用，近3年来共

调处各类矛盾纠纷200多件，辖

区无一件因民事纠纷转化为刑

事案件。他连续多年被评为优

秀公务员、莲都区综治工作先进

个人。

法院公告
2017年11月16日

（2017）浙0212民初3973号
绍兴市金鼎伞业有限公司、浙江欧司浦照明电器有

限公司、范茶珍：本院受理原告西藏宏融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与被告绍兴市金鼎伞业有限公司、浙江欧司浦照明电
器有限公司、吕信苗、范茶珍金融不良债权追偿权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212
民初3973号民事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上诉状，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2民初13169号

王小群、夏海丰：本院受理原告陈正根与被告王小
群、夏海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
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
开庭传票、转普民事裁定书、保全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2018年2
月13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2民初13355号

林文萍、陈敏：本院受理原告宁波集和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与被告林文萍、陈敏追偿权纠纷一案，因无法以
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
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转普民事裁定书、保全裁定
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和15日
内。并定于2018年2月13日上午10时在本院第八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81民初10295号

夏镇强：本院受理刘桂洋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00分(遇
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16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7）浙0281民初9185号

绍兴市上虞区顺心印刷有限公司、魏鑫、周丽萍：本
院受理原告余姚市舜江纸业有限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廉
政监督卡、告知书、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4日14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五号审判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6）浙0604民初7074号

丁一峰、漏剑尧：本院受理绍兴上虞亮盛化工有限公
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16）浙0604民初707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604民初3159号

绍兴柯桥金氏纺织印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绍兴市

上虞区润彩化工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604民初3159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604民初4063号

楼桂正、涂立俊：本院受理陈兴华诉你们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
0604民初406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破33号

本院根据易建东的申请裁定受理温州鼎鸿鞋业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鼎鸿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7年10
月27日指定温州诚达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为管理
人。鼎鸿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17年12月24日前，向鼎
鸿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浙江省温州市车站大道高联大
厦502室：联系电话：施小旋13757720722）申报债权。未
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
定的程序行使权利。鼎鸿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
应当向鼎鸿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
2017年12月25日上午9时在第18法庭召开第一次债权
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
鼎鸿公司法定代表人谢海燕、财务管理人员及其他经营
管理人员自公告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或管理人）提交
公司印章、账簿、文书资料、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
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等，若未能提供或提供材料不
全导致无法清算的，其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依法应对公司
债务承担相应民事责任。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浙03民初515号

胡晓茜、金胜海、杨洪温、金顺发：本院受理原告温州
市中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胡晓茜、金胜海、杨洪温、
金顺发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公告送达开庭传票、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等。自发出本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
日，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并定于2018年2月27
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十七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浙0302民初13299号

吴招和、夏曼莉：本院受理原告仇旭敏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无法用直接送达及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
书、诉讼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
定书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
起15日内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8年3月12日下午15
时00分在本院东郊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本院
将依法判决。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2民初14062号

尤明二：本院受理原告杜群会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因
无法用直接送达及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和30日内。本院定于
2018年3月7日下午15时00分在本院东郊法庭公开开庭进
行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判决。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2民初10364号

冯杰：本院受理原告胡松凯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
无法用直接送达及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和30日内。本院定于
2018年3月5日下午15时00分在本院东郊法庭公开开庭进
行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判决。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2民初13194号

潘虹：本院受理原告金佳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无法用直接送达及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和30日内。本院定于
2018年3月8日下午15时00分在本院东郊法庭公开开庭进
行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判决。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执保346号

陈玉兰、叶剑祥：本院关于申请人章彩平与被申请人
陈玉兰执行保全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
0304民初6458号民事裁定书和告知书。告知内容为，我
院于2017年11月3日向温州市瓯海区新桥街道办事处
送达相关法律文书，依法冻结案外人陈阿权名下温州市
瓯海区新桥街道西山西路125弄8号的不动产拆迁安置
费65万元。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若你
对上述冻结的措施有异议的，请于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向我院书面提出。拒不提出书面异议或逾期提出的，自
行承担不利后果。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破84号

本院根据申请人曾敬的申请，于2017年10月25日
作出（2017）浙0304破申10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温
州美璐堡室内装饰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7年
11月13日指定温州华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温州
美璐堡室内装饰有限公司管理人。温州美璐堡室内装饰有
限公司股东潘陆灿、刘慧章应于本公告发出之日起15日内
向管理人温州华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联系人：吴瑕、
张少东，联系号码：15057585049、18657771116。地址：温
州市锦江路458号汇锦·深蓝国际第15层）移交公司财产、
印章、账簿、文书等资料。温州美璐堡室内装饰有限公司的
债权人应于2017年12月18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逾期
申报者，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
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
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温州美璐堡室内装饰有限公
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温州美璐堡室内装饰有
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于2017年12月21日上午10时

00分在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第六审判庭召开，请各债
权人准时参加。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
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身份证明
书，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
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
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应提交律师执业证、律师事务所的
指派函。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温州市亚龙鞋业有限公司（股东苏荫省）：申请人温
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你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
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本院申请对你公司进行破产清
算。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公司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司
公告送达申请人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
书副本、相关材料以及本院通知。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你单位对申请如有异议，应在
公告送达期满后七日内向本院提出书面意见。公司登记
股东苏荫省在公告送达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移交公司
财产、印章、账簿、文书资料等。如逾期未提交，本院将依
法裁决。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6717号

余富生：本院受理原告李汇苏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诚
信诉讼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裁判文书上
网范围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8年2月2日上午10
时00分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6717号

蒋丽伟：本院受理原告蔡晓春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诚
信诉讼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裁判文书上
网范围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8年2月2日上午9时
00分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7175号

邵鹏飞、蒋雯雯：本院受理的原告朱锰与被告邵鹏
飞、蒋雯雯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
通知书、开庭传票、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
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
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送达地址确认书及民事裁定书（程序
转换）。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8年
2月6日下午14时30分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5981号

王克宇：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德上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与被告任建新、刘劭、王克宇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
责任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庭前调解告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风险提示
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诚信诉讼告知书、令状

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2018年1月18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十
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27民初5870号

叶蔚匮、王牡丹：本院受理原告王传用与被告叶蔚
匮、王牡丹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327民初5870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苍南县人民法院
（2017）浙0327民初7534号

叶忠华：本院受理原告苍南大海包装有限公司与被
告叶忠华承揽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7）浙0327民初7534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苍南县人民法院
（2017）浙0382民初11095号

余姚市杭锋模具塑料厂：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宇成电
气有限公司诉你承揽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
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
查询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8年2月23
日上午09时30分在本院第八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
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7）浙0411民初2914号

夏盛球、嘉兴市天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邵建新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
无法以公告送达以外的方式向你们送达法律文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
告送达本院（2017）浙0411民初2914号民事判决书。自
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
中级人民法院。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411民初3036号

黄杰、韩晓建：本院受理原告陈迪龙诉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公告送达以外的方式
向你们送达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411民初
3036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411民初3037号

黄杰：本院受理原告陈迪龙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公告送达以外的方式向你送达
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411民初3037号民事
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